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驛家（原名林愛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蔡耀瑩

            彭國瑋

            洪佩雲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

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

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

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

嗣於113年10月4日變更為許舒博，經許舒博於113年10月30

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212、220頁），核與前

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

保「台灣人壽新健康龍101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

000000000，下稱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台灣人壽金卡

安心一年定期重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下稱重大傷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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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台灣人壽一年期癌症健康保險附約-本人（計畫

三）」（下稱癌症附約），及其他附約。原告於112年5月22

日因經期乳房不適初次前往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

總）乳醫中心門診看診，再於112年5月29日複診經臺北榮總

醫師確診左側乳房惡性腫瘤（下稱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

1日取得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核發

之重大傷病證明。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6日至112年11

月4日陸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並持續接受門診治療迄今，

符合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重大傷病」、第5條保險範

圍，及癌症附約第2條第6項「癌症」、第5條保險範圍之約

定，經原告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於112年6月16日向被告申請理

賠，詎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新臺

幣（下同）3,870元退還予原告，並於112年9月21日以審核

結果通知書告知原告，系爭疾病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

款、癌症附約第5條本文約定之等待期間事故，拒絕給付保

險金，並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終止癌症附約，且拒絕

原告續保。

二、惟依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癌症附約第2條第6

項、第5條約定，系爭疾病既經醫院醫師診斷為重大傷病、

癌症範圍項目之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

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重大傷病保險

金100萬元，並得依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

保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癌症住院日額保險

金、癌症療養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療保險金共計12萬

元。又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本附約效力於112

年11月5日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日終止，被告嗣後仍於113

年2月16日、114年2月9日分別受領原告所繳納之保險費14,1

50元、15,180元，共計29,330元，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

被告返還；另被告片面終止癌症附約，並退還原告保險費，

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自有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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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之必要，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

起、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

起、其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之癌症附約契約關係及

續保權益存在。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癌症附

約第5條約定，「癌症」之等待期間為上開附約生效日起持

續有效90日，即被告對原告自112年2月3日起算第91日（112

年5月4日）以後始罹患之「癌症」方負給付保險金之責。而

依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就醫之病歷記載，左側乳

房惡性腫瘤已達5×6公分，且淋巴腺腫大，原告主訴於112年

5月22日前一個月即112年4月22日，便已發現其有與系爭疾

病同一病情演化之乳房腫塊。又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鑑定，病情鑑定報告書載

明：「本案病患就診時，腫瘤大小為5×6公分，在就醫前一

個月大部分的病人應該是可以摸得到腫瘤」、「根據醫學實

證只能確定，5×6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乳癌腫

瘤從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約需6至18年。因此本案病

患之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4年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

就醫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此情形」，堪認原告於重

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罹患系爭疾

病，且原告就診前一個月應可觸摸到腫塊之外表可見徵象進

而引起乳房疼痛等情，在客觀上原告實不能諉為不知，則原

告於等待期間屆滿後不久，前往具備乳房醫學中心之臺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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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檢查並確診，此疾病自不在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保

險範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112萬元，自無理由。

二、原告雖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申請評議，惟該中心依據臺北榮總病歷及其醫療顧問意

見，亦認原告於112年4月間已發覺有可觸及之乳房腫塊，且

與系爭疾病屬同一病情之演化，顯然系爭疾病於重大傷病附

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發生，而於113年3月22

日作成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更可證被告對原告罹患之

系爭疾病無給付保險金之責。

三、又系爭疾病屬於重大傷病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已發生之疾病，

不在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範圍，非屬於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

事故，被告無須給付原告保險金，重大傷病附約之效力自不

因原告罹患系爭疾病而終止，被告依兩造約定以信用卡繳費

方式扣繳重大傷病附約之續期保險費，自屬有據，原告主張

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並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29,330元，為無理由。

四、而系爭疾病既屬於等待期間屆滿前已發生者，依癌症附約第

5條但書約定，於被告無息退還原告所繳保險費3,870元後，

癌症附約之契約效力即告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癌症

附約之契約關係存在及續保權益，自非有據。

五、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49,330元為有理由，則原告受領被

告所退還之癌症附約保險費3,870元，即構成不當得利，應

返還予被告，並應再繳納保險費8,610元，共計12,480元，

被告自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329、393至394頁，並依

判決編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所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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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癌症附約、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

附約，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20至34、98至144頁。

三、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乳醫中心門診看診，內容詳

如病歷卷第1至8頁。

四、原告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左側乳房惡性腫

瘤。

五、原告於112年6月1日取得經健保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內

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4頁。

六、原告於112年6月16日因系爭疾病向被告申請理賠，被告於11

2年9月21日以審核結果通知書告知原告申請重大傷病保險金

給付事宜，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等待期間事故，未

能給付此次重大傷病保險金，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8至50

頁。

七、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3,870元

退還予原告，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52頁。

八、原告於113年2月15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

他附約之保險費共25,69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62至64

頁。

九、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癌症附約

及其他附約給付原告2,120,000元及其利息，向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申請評議，於113年3月22日以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

書認定：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14

8至152頁。

十、原告於114年2月8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

他附約之保險費共計26,72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51

頁。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㈠第394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進行

論述）　

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

定；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

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理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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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㈠按保險法第127條規定，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

病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

險金額之責任。其立法意旨乃在防止發生被保險人帶病投保

之道德危險。而保險實務上有所謂等待期間（或稱觀察期

間）約款，即約定保險人對於訂約後一定期間內所罹患疾

病，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此項約款係為避免健康保險契約

生效後，於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均不知情之情況下，因疾病潛

伏、症狀不明顯、發現不易等因素，令保險人承保危險實已

發生、不符承保要件而持續有效之保單，致保費收入與保險

金支出失衡，及違反保險為最大善意契約原則，核與前揭規

定之立法意旨不相違背，原則上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

9年度台上字第7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兩造於112年2月

3日訂立生效之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約定：「『重大傷

病』：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不

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而屬『重大傷

病範圍』項目之一者。但屬附件所載之重大傷病項目中第一

項『需積極或長期治療之癌症』，則為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

有效九十日（不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診斷確定者。」第5

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

初次診斷確定罹患第二條所約定之『重大傷病』、『特定重

大傷病』或『特定重大疾病』時，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

保險金。」（見本院卷㈠第24至25頁）；癌症附約第5條約

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後或復效

日或續保日起，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本公司依本附約

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

效九十日（含）內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者，本公司無息

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附約之效力即行終止。」（見本

院卷㈠第31頁）。是依上開規定及約定，可知被告就原告於

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即112年5月3日以前

已存在之需積極或長期治療癌症，因承保危險業已發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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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給付保險金責任，至於原告是否知悉疾病之存在則非所

問，縱原告於112年5月4日以後始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此癌

症，亦同。　　　

　㈡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系爭疾病之

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惟依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之判斷理由載明：「㈣就前揭爭

點，經檢附卷內病歷資料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

略以：⒈依據一般乳癌病程，大約是數個月內從臨床上沒有

明顯發現進展到可…摸到腫塊，通常腫塊大小約2-3公分，

因此照常理推斷，2月時乳癌應該已經存在。」（見本院卷

㈠第151頁）。且經本院囑託成大醫院鑑定，其病情鑑定報

告書載明：「五、…根據醫學實證與數學模型推估，乳癌腫

瘤從初始細胞變異開始發展，直到成長至約5×6公分（T3

級，體積大於5公分），可能需要5〜15年不等，具體時間取

決於腫瘤的生物特性與個體差異。…因此，根據醫學實證只

能確定，5×6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六、…根據

臺北榮總所記載之『ill-defined hard mass』、『nipple

deviation』、『LN（＋）』等乳癌病徵，為醫師理學檢查

之紀錄描述。此三個名詞通常代表乳癌之臨床表現已較嚴

重，可能已是第三期或第四期之乳癌。…七、…乳癌腫瘤從

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約需6到18年。因此本案病患之

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2年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就醫

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此情況。」此有成大醫院114

年10月1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719號函附病情鑑定報告書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2至37頁），而上開鑑定報告書係

由專業醫師針對本院檢附原告就診臺北榮總完整病歷資料，

並參考相關文獻所為分析判斷，自具有專業性、公正性、準

確性，亦核與上開評議書所載判斷理由相同，堪以採信。足

認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以前即已存在，縱原告係於112年

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罹患系爭疾病，然系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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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在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已發生，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

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第1項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

定，不在被告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任。

　⒉至於原告雖主張其已符合等待期屆滿後，經醫院醫師診斷確

定罹患癌症之要件，被告自應依約給付保險金云云。然「已

在疾病中」與「確診」係屬兩事，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

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及第5條第1款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

定，原告所確診之系爭疾病，須非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

屆滿以前已存在之疾病，始在上開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此

即等待期間約款用意，以避免保險人承保危險已發生之保

單，故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

第125條規定；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

法第125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兩造訂立之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

約定：「本公司依約定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後，本附約

效力即行終止。」（見本院卷㈠第27頁）。

　㈡查原告雖主張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被告應

返還終止後收取之保險費29,330元云云。然查原告所罹患之

系爭疾病不在重大傷病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不負給付

保險金之責任，自無上開約定之適用，故重大傷病附約即未

終止，被告收取原告保險費，具有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三、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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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兩造訂立之癌症附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本附約保險期

間為一年，保險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

逐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本公司不得拒絕續保。」同條第3

項約定：「主契約被保險人、配偶得分別續保至保險年齡達

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見本院卷㈠第32頁）。

　㈡查原告雖係於112年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診斷罹患系爭

疾病，然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即已存

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故被告依癌症附約第5條

但書約定，於112年9月20日退還原告已繳納癌症附約之保險

費3,870元，終止癌症附約之效力，自屬有據。原告依癌症

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

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第4項、癌症

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第18條約定、保險法第125

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

及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起、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

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被

告應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

起、其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

保之癌症附約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

附，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由敗訴之原告負

擔。

柒、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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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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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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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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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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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驛家（原名林愛珊）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蔡耀瑩
            彭國瑋
            洪佩雲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嗣於113年10月4日變更為許舒博，經許舒博於113年10月3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212、220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台灣人壽新健康龍101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台灣人壽金卡安心一年定期重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下稱重大傷病附約）、「台灣人壽一年期癌症健康保險附約-本人（計畫三）」（下稱癌症附約），及其他附約。原告於112年5月22日因經期乳房不適初次前往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乳醫中心門診看診，再於112年5月29日複診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左側乳房惡性腫瘤（下稱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1日取得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6日至112年11月4日陸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並持續接受門診治療迄今，符合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重大傷病」、第5條保險範圍，及癌症附約第2條第6項「癌症」、第5條保險範圍之約定，經原告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於112年6月16日向被告申請理賠，詎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新臺幣（下同）3,870元退還予原告，並於112年9月21日以審核結果通知書告知原告，系爭疾病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癌症附約第5條本文約定之等待期間事故，拒絕給付保險金，並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終止癌症附約，且拒絕原告續保。
二、惟依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癌症附約第2條第6項、第5條約定，系爭疾病既經醫院醫師診斷為重大傷病、癌症範圍項目之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100萬元，並得依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癌症住院日額保險金、癌症療養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療保險金共計12萬元。又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本附約效力於112年11月5日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日終止，被告嗣後仍於113年2月16日、114年2月9日分別受領原告所繳納之保險費14,150元、15,180元，共計29,330元，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另被告片面終止癌症附約，並退還原告保險費，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自有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之必要，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起、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起、其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之癌症附約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癌症」之等待期間為上開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90日，即被告對原告自112年2月3日起算第91日（112年5月4日）以後始罹患之「癌症」方負給付保險金之責。而依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就醫之病歷記載，左側乳房惡性腫瘤已達5×6公分，且淋巴腺腫大，原告主訴於112年5月22日前一個月即112年4月22日，便已發現其有與系爭疾病同一病情演化之乳房腫塊。又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鑑定，病情鑑定報告書載明：「本案病患就診時，腫瘤大小為5×6公分，在就醫前一個月大部分的病人應該是可以摸得到腫瘤」、「根據醫學實證只能確定，5×6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乳癌腫瘤從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約需6至18年。因此本案病患之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4年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就醫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此情形」，堪認原告於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且原告就診前一個月應可觸摸到腫塊之外表可見徵象進而引起乳房疼痛等情，在客觀上原告實不能諉為不知，則原告於等待期間屆滿後不久，前往具備乳房醫學中心之臺北榮總檢查並確診，此疾病自不在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保險範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112萬元，自無理由。
二、原告雖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惟該中心依據臺北榮總病歷及其醫療顧問意見，亦認原告於112年4月間已發覺有可觸及之乳房腫塊，且與系爭疾病屬同一病情之演化，顯然系爭疾病於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發生，而於113年3月22日作成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更可證被告對原告罹患之系爭疾病無給付保險金之責。
三、又系爭疾病屬於重大傷病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已發生之疾病，不在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範圍，非屬於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事故，被告無須給付原告保險金，重大傷病附約之效力自不因原告罹患系爭疾病而終止，被告依兩造約定以信用卡繳費方式扣繳重大傷病附約之續期保險費，自屬有據，原告主張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29,330元，為無理由。
四、而系爭疾病既屬於等待期間屆滿前已發生者，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於被告無息退還原告所繳保險費3,870元後，癌症附約之契約效力即告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存在及續保權益，自非有據。
五、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49,330元為有理由，則原告受領被告所退還之癌症附約保險費3,870元，即構成不當得利，應返還予被告，並應再繳納保險費8,610元，共計12,480元，被告自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329、393至394頁，並依判決編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所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癌症附約、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附約，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20至34、98至144頁。
三、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乳醫中心門診看診，內容詳如病歷卷第1至8頁。
四、原告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左側乳房惡性腫瘤。
五、原告於112年6月1日取得經健保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4頁。
六、原告於112年6月16日因系爭疾病向被告申請理賠，被告於112年9月21日以審核結果通知書告知原告申請重大傷病保險金給付事宜，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等待期間事故，未能給付此次重大傷病保險金，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8至50頁。
七、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3,870元退還予原告，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52頁。
八、原告於113年2月15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附約之保險費共25,69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62至64頁。
九、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癌症附約及其他附約給付原告2,120,000元及其利息，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於113年3月22日以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認定：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148至152頁。
十、原告於114年2月8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附約之保險費共計26,72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51頁。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㈠第394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進行論述）　
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保險法第127條規定，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其立法意旨乃在防止發生被保險人帶病投保之道德危險。而保險實務上有所謂等待期間（或稱觀察期間）約款，即約定保險人對於訂約後一定期間內所罹患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此項約款係為避免健康保險契約生效後，於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均不知情之情況下，因疾病潛伏、症狀不明顯、發現不易等因素，令保險人承保危險實已發生、不符承保要件而持續有效之保單，致保費收入與保險金支出失衡，及違反保險為最大善意契約原則，核與前揭規定之立法意旨不相違背，原則上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兩造於112年2月3日訂立生效之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約定：「『重大傷病』：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不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而屬『重大傷病範圍』項目之一者。但屬附件所載之重大傷病項目中第一項『需積極或長期治療之癌症』，則為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不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診斷確定者。」第5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初次診斷確定罹患第二條所約定之『重大傷病』、『特定重大傷病』或『特定重大疾病』時，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見本院卷㈠第24至25頁）；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後或復效日或續保日起，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含）內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者，本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附約之效力即行終止。」（見本院卷㈠第31頁）。是依上開規定及約定，可知被告就原告於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即112年5月3日以前已存在之需積極或長期治療癌症，因承保危險業已發生，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至於原告是否知悉疾病之存在則非所問，縱原告於112年5月4日以後始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此癌症，亦同。　　　
　㈡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系爭疾病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惟依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之判斷理由載明：「㈣就前揭爭點，經檢附卷內病歷資料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⒈依據一般乳癌病程，大約是數個月內從臨床上沒有明顯發現進展到可…摸到腫塊，通常腫塊大小約2-3公分，因此照常理推斷，2月時乳癌應該已經存在。」（見本院卷㈠第151頁）。且經本院囑託成大醫院鑑定，其病情鑑定報告書載明：「五、…根據醫學實證與數學模型推估，乳癌腫瘤從初始細胞變異開始發展，直到成長至約5×6公分（T3級，體積大於5公分），可能需要5～15年不等，具體時間取決於腫瘤的生物特性與個體差異。…因此，根據醫學實證只能確定，5×6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六、…根據臺北榮總所記載之『ill-defined hard mass』、『nipple deviation』、『LN（＋）』等乳癌病徵，為醫師理學檢查之紀錄描述。此三個名詞通常代表乳癌之臨床表現已較嚴重，可能已是第三期或第四期之乳癌。…七、…乳癌腫瘤從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約需6到18年。因此本案病患之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2年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就醫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此情況。」此有成大醫院114年10月1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719號函附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2至37頁），而上開鑑定報告書係由專業醫師針對本院檢附原告就診臺北榮總完整病歷資料，並參考相關文獻所為分析判斷，自具有專業性、公正性、準確性，亦核與上開評議書所載判斷理由相同，堪以採信。足認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以前即已存在，縱原告係於112年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罹患系爭疾病，然系爭疾病既在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已發生，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第1項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不在被告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⒉至於原告雖主張其已符合等待期屆滿後，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之要件，被告自應依約給付保險金云云。然「已在疾病中」與「確診」係屬兩事，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及第5條第1款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原告所確診之系爭疾病，須非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已存在之疾病，始在上開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此即等待期間約款用意，以避免保險人承保危險已發生之保單，故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兩造訂立之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本公司依約定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後，本附約效力即行終止。」（見本院卷㈠第27頁）。
　㈡查原告雖主張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被告應返還終止後收取之保險費29,330元云云。然查原告所罹患之系爭疾病不在重大傷病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自無上開約定之適用，故重大傷病附約即未終止，被告收取原告保險費，具有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兩造訂立之癌症附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本附約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險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本公司不得拒絕續保。」同條第3項約定：「主契約被保險人、配偶得分別續保至保險年齡達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見本院卷㈠第32頁）。
　㈡查原告雖係於112年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診斷罹患系爭疾病，然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即已存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故被告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於112年9月20日退還原告已繳納癌症附約之保險費3,870元，終止癌症附約之效力，自屬有據。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第4項、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第18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起、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起、其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之癌症附約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柒、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驛家（原名林愛珊）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蔡耀瑩

            彭國瑋

            洪佩雲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

    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

    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

    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

    嗣於113年10月4日變更為許舒博，經許舒博於113年10月30

    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212、220頁），核與前

    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

    保「台灣人壽新健康龍101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

    000000000，下稱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台灣人壽金卡

    安心一年定期重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下稱重大傷病附約

    ）、「台灣人壽一年期癌症健康保險附約-本人（計畫三）

    」（下稱癌症附約），及其他附約。原告於112年5月22日因

    經期乳房不適初次前往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乳

    醫中心門診看診，再於112年5月29日複診經臺北榮總醫師確

    診左側乳房惡性腫瘤（下稱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1日取

    得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核發之重大

    傷病證明。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6日至112年11月4日

    陸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並持續接受門診治療迄今，符合重

    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重大傷病」、第5條保險範圍，及

    癌症附約第2條第6項「癌症」、第5條保險範圍之約定，經

    原告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於112年6月16日向被告申請理賠，詎

    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新臺幣（下

    同）3,870元退還予原告，並於112年9月21日以審核結果通

    知書告知原告，系爭疾病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癌

    症附約第5條本文約定之等待期間事故，拒絕給付保險金，

    並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終止癌症附約，且拒絕原告續

    保。

二、惟依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癌症附約第2條第6

    項、第5條約定，系爭疾病既經醫院醫師診斷為重大傷病、

    癌症範圍項目之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

    、保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1

    00萬元，並得依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

    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癌症住院日額保險金

    、癌症療養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療保險金共計12萬元。

    又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本附約效力於112年11

    月5日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日終止，被告嗣後仍於113年2

    月16日、114年2月9日分別受領原告所繳納之保險費14,150

    元、15,180元，共計29,330元，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

    告返還；另被告片面終止癌症附約，並退還原告保險費，原

    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自有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

    係及續保權益存在之必要，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起

    、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0%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

    起、其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之癌症附約契約關係及續

    保權益存在。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癌症附

    約第5條約定，「癌症」之等待期間為上開附約生效日起持

    續有效90日，即被告對原告自112年2月3日起算第91日（112

    年5月4日）以後始罹患之「癌症」方負給付保險金之責。而

    依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就醫之病歷記載，左側乳

    房惡性腫瘤已達5×6公分，且淋巴腺腫大，原告主訴於112年

    5月22日前一個月即112年4月22日，便已發現其有與系爭疾

    病同一病情演化之乳房腫塊。又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鑑定，病情鑑定報告書載明

    ：「本案病患就診時，腫瘤大小為5×6公分，在就醫前一個

    月大部分的病人應該是可以摸得到腫瘤」、「根據醫學實證

    只能確定，5×6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乳癌腫瘤

    從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約需6至18年。因此本案病患

    之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4年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就

    醫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此情形」，堪認原告於重大

    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

    ，且原告就診前一個月應可觸摸到腫塊之外表可見徵象進而

    引起乳房疼痛等情，在客觀上原告實不能諉為不知，則原告

    於等待期間屆滿後不久，前往具備乳房醫學中心之臺北榮總

    檢查並確診，此疾病自不在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保險

    範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112萬元，自無理由。

二、原告雖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申請評議，惟該中心依據臺北榮總病歷及其醫療顧問意

    見，亦認原告於112年4月間已發覺有可觸及之乳房腫塊，且

    與系爭疾病屬同一病情之演化，顯然系爭疾病於重大傷病附

    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發生，而於113年3月22

    日作成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更可證被告對原告罹患之

    系爭疾病無給付保險金之責。

三、又系爭疾病屬於重大傷病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已發生之疾病，

    不在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範圍，非屬於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

    事故，被告無須給付原告保險金，重大傷病附約之效力自不

    因原告罹患系爭疾病而終止，被告依兩造約定以信用卡繳費

    方式扣繳重大傷病附約之續期保險費，自屬有據，原告主張

    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並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29,330元，為無理由。

四、而系爭疾病既屬於等待期間屆滿前已發生者，依癌症附約第

    5條但書約定，於被告無息退還原告所繳保險費3,870元後，

    癌症附約之契約效力即告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癌症

    附約之契約關係存在及續保權益，自非有據。

五、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49,330元為有理由，則原告受領被

    告所退還之癌症附約保險費3,870元，即構成不當得利，應

    返還予被告，並應再繳納保險費8,610元，共計12,480元，

    被告自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329、393至394頁，並依判

    決編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所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

    保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癌症附約、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

    附約，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20至34、98至144頁。

三、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乳醫中心門診看診，內容詳

    如病歷卷第1至8頁。

四、原告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左側乳房惡性腫瘤

    。

五、原告於112年6月1日取得經健保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內

    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4頁。

六、原告於112年6月16日因系爭疾病向被告申請理賠，被告於11

    2年9月21日以審核結果通知書告知原告申請重大傷病保險金

    給付事宜，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等待期間事故，未

    能給付此次重大傷病保險金，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8至50頁

    。

七、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3,870元

    退還予原告，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52頁。

八、原告於113年2月15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

    他附約之保險費共25,69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62至64頁

    。

九、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癌症附約

    及其他附約給付原告2,120,000元及其利息，向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申請評議，於113年3月22日以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

    書認定：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148

    至152頁。

十、原告於114年2月8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

    他附約之保險費共計26,72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51頁。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㈠第394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進行論

    述）　

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

    ；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

    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理由，論述

    如下：

　㈠按保險法第127條規定，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

    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

    金額之責任。其立法意旨乃在防止發生被保險人帶病投保之

    道德危險。而保險實務上有所謂等待期間（或稱觀察期間）

    約款，即約定保險人對於訂約後一定期間內所罹患疾病，不

    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此項約款係為避免健康保險契約生效後

    ，於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均不知情之情況下，因疾病潛伏、症

    狀不明顯、發現不易等因素，令保險人承保危險實已發生、

    不符承保要件而持續有效之保單，致保費收入與保險金支出

    失衡，及違反保險為最大善意契約原則，核與前揭規定之立

    法意旨不相違背，原則上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7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兩造於112年2月3日訂

    立生效之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約定：「『重大傷病』：係

    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不含）以後

    或自復效日起，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而屬『重大傷病範圍』項

    目之一者。但屬附件所載之重大傷病項目中第一項『需積極

    或長期治療之癌症』，則為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

    （不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診斷確定者。」第5條第1項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初次診斷確定

    罹患第二條所約定之『重大傷病』、『特定重大傷病』或『特定

    重大疾病』時，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見本

    院卷㈠第24至25頁）；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

    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後或復效日或續保日起，經醫

    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

    。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含）內經

    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者，本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

    費，本附約之效力即行終止。」（見本院卷㈠第31頁）。是

    依上開規定及約定，可知被告就原告於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

    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即112年5月3日以前已存在之需積極或長

    期治療癌症，因承保危險業已發生，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

    至於原告是否知悉疾病之存在則非所問，縱原告於112年5月

    4日以後始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此癌症，亦同。　　　

　㈡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系爭疾病之

    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惟依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之判斷理由載明：「㈣就前揭爭點，

    經檢附卷內病歷資料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

    ：⒈依據一般乳癌病程，大約是數個月內從臨床上沒有明顯

    發現進展到可…摸到腫塊，通常腫塊大小約2-3公分，因此照

    常理推斷，2月時乳癌應該已經存在。」（見本院卷㈠第151

    頁）。且經本院囑託成大醫院鑑定，其病情鑑定報告書載明

    ：「五、…根據醫學實證與數學模型推估，乳癌腫瘤從初始

    細胞變異開始發展，直到成長至約5×6公分（T3級，體積大

    於5公分），可能需要5～15年不等，具體時間取決於腫瘤的

    生物特性與個體差異。…因此，根據醫學實證只能確定，5×6

    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六、…根據臺北榮總所記載

    之『ill-defined hard mass』、『nipple deviation』、『LN（

    ＋）』等乳癌病徵，為醫師理學檢查之紀錄描述。此三個名詞

    通常代表乳癌之臨床表現已較嚴重，可能已是第三期或第四

    期之乳癌。…七、…乳癌腫瘤從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

    約需6到18年。因此本案病患之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2年

    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就醫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

    此情況。」此有成大醫院114年10月1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

    0719號函附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2至37

    頁），而上開鑑定報告書係由專業醫師針對本院檢附原告就

    診臺北榮總完整病歷資料，並參考相關文獻所為分析判斷，

    自具有專業性、公正性、準確性，亦核與上開評議書所載判

    斷理由相同，堪以採信。足認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以前

    即已存在，縱原告係於112年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

    罹患系爭疾病，然系爭疾病既在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已發生，

    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第

    1項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不在被告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

    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⒉至於原告雖主張其已符合等待期屆滿後，經醫院醫師診斷確

    定罹患癌症之要件，被告自應依約給付保險金云云。然「已

    在疾病中」與「確診」係屬兩事，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

    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及第5條第1款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

    定，原告所確診之系爭疾病，須非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

    屆滿以前已存在之疾病，始在上開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此

    即等待期間約款用意，以避免保險人承保危險已發生之保單

    ，故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

    125條規定；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

    第125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兩造訂立之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

    約定：「本公司依約定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後，本附約效

    力即行終止。」（見本院卷㈠第27頁）。

　㈡查原告雖主張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被告應

    返還終止後收取之保險費29,330元云云。然查原告所罹患之

    系爭疾病不在重大傷病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不負給付

    保險金之責任，自無上開約定之適用，故重大傷病附約即未

    終止，被告收取原告保險費，具有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三、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

    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兩造訂立之癌症附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本附約保險期間

    為一年，保險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

    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本公司不得拒絕續保。」同條第3項

    約定：「主契約被保險人、配偶得分別續保至保險年齡達八

    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見本院卷㈠第32頁）。

　㈡查原告雖係於112年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診斷罹患系爭

    疾病，然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即已存

    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故被告依癌症附約第5條

    但書約定，於112年9月20日退還原告已繳納癌症附約之保險

    費3,870元，終止癌症附約之效力，自屬有據。原告依癌症

    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

    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第4項、癌症

    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第18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及

    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起、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16

    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

    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起、其

    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之癌症

    附約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

    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

柒、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林驛家（原名林愛珊）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蔡耀瑩

            彭國瑋

            洪佩雲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保險金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按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12日起訴時，被告之法定代理人為鄭泰克，嗣於113年10月4日變更為許舒博，經許舒博於113年10月30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㈠第212、220頁），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台灣人壽新健康龍101終身醫療健康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台灣人壽金卡安心一年定期重大傷病健康保險附約」（下稱重大傷病附約）、「台灣人壽一年期癌症健康保險附約-本人（計畫三）」（下稱癌症附約），及其他附約。原告於112年5月22日因經期乳房不適初次前往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總）乳醫中心門診看診，再於112年5月29日複診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左側乳房惡性腫瘤（下稱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1日取得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原告因系爭疾病於112年6月6日至112年11月4日陸續住院接受化學治療，並持續接受門診治療迄今，符合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重大傷病」、第5條保險範圍，及癌症附約第2條第6項「癌症」、第5條保險範圍之約定，經原告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於112年6月16日向被告申請理賠，詎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新臺幣（下同）3,870元退還予原告，並於112年9月21日以審核結果通知書告知原告，系爭疾病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癌症附約第5條本文約定之等待期間事故，拒絕給付保險金，並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終止癌症附約，且拒絕原告續保。

二、惟依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癌症附約第2條第6項、第5條約定，系爭疾病既經醫院醫師診斷為重大傷病、癌症範圍項目之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100萬元，並得依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癌症住院日額保險金、癌症療養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療保險金共計12萬元。又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本附約效力於112年11月5日即被告應給付保險金之日終止，被告嗣後仍於113年2月16日、114年2月9日分別受領原告所繳納之保險費14,150元、15,180元，共計29,330元，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另被告片面終止癌症附約，並退還原告保險費，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自有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之必要，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三、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起、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起、其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之癌症附約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癌症」之等待期間為上開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90日，即被告對原告自112年2月3日起算第91日（112年5月4日）以後始罹患之「癌症」方負給付保險金之責。而依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就醫之病歷記載，左側乳房惡性腫瘤已達5×6公分，且淋巴腺腫大，原告主訴於112年5月22日前一個月即112年4月22日，便已發現其有與系爭疾病同一病情演化之乳房腫塊。又經本院囑託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鑑定，病情鑑定報告書載明：「本案病患就診時，腫瘤大小為5×6公分，在就醫前一個月大部分的病人應該是可以摸得到腫瘤」、「根據醫學實證只能確定，5×6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乳癌腫瘤從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約需6至18年。因此本案病患之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4年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就醫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此情形」，堪認原告於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罹患系爭疾病，且原告就診前一個月應可觸摸到腫塊之外表可見徵象進而引起乳房疼痛等情，在客觀上原告實不能諉為不知，則原告於等待期間屆滿後不久，前往具備乳房醫學中心之臺北榮總檢查並確診，此疾病自不在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保險範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112萬元，自無理由。

二、原告雖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惟該中心依據臺北榮總病歷及其醫療顧問意見，亦認原告於112年4月間已發覺有可觸及之乳房腫塊，且與系爭疾病屬同一病情之演化，顯然系爭疾病於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之等待期間屆滿前即已發生，而於113年3月22日作成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更可證被告對原告罹患之系爭疾病無給付保險金之責。

三、又系爭疾病屬於重大傷病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已發生之疾病，不在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範圍，非屬於重大傷病附約之保險事故，被告無須給付原告保險金，重大傷病附約之效力自不因原告罹患系爭疾病而終止，被告依兩造約定以信用卡繳費方式扣繳重大傷病附約之續期保險費，自屬有據，原告主張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29,330元，為無理由。

四、而系爭疾病既屬於等待期間屆滿前已發生者，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於被告無息退還原告所繳保險費3,870元後，癌症附約之契約效力即告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存在及續保權益，自非有據。

五、倘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49,330元為有理由，則原告受領被告所退還之癌症附約保險費3,870元，即構成不當得利，應返還予被告，並應再繳納保險費8,610元，共計12,480元，被告自得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六、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㈠第329、393至394頁，並依判決編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所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以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系爭健康保險，並附加癌症附約、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附約，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20至34、98至144頁。

三、原告於112年5月22日至臺北榮總乳醫中心門診看診，內容詳如病歷卷第1至8頁。

四、原告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左側乳房惡性腫瘤。

五、原告於112年6月1日取得經健保署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4頁。

六、原告於112年6月16日因系爭疾病向被告申請理賠，被告於112年9月21日以審核結果通知書告知原告申請重大傷病保險金給付事宜，係屬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等待期間事故，未能給付此次重大傷病保險金，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48至50頁。

七、被告於112年9月20日將癌症附約，已繳納之保險費3,870元退還予原告，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52頁。

八、原告於113年2月15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附約之保險費共25,69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62至64頁。

九、原告請求被告應依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癌症附約及其他附約給付原告2,120,000元及其利息，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於113年3月22日以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認定：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148至152頁。

十、原告於114年2月8日繳納系爭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附約及其他附約之保險費共計26,728元，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51頁。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㈠第394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進行論述）　

一、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保險法第127條規定，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是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其立法意旨乃在防止發生被保險人帶病投保之道德危險。而保險實務上有所謂等待期間（或稱觀察期間）約款，即約定保險人對於訂約後一定期間內所罹患疾病，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此項約款係為避免健康保險契約生效後，於保險人及被保險人均不知情之情況下，因疾病潛伏、症狀不明顯、發現不易等因素，令保險人承保危險實已發生、不符承保要件而持續有效之保單，致保費收入與保險金支出失衡，及違反保險為最大善意契約原則，核與前揭規定之立法意旨不相違背，原則上應承認其效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6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依兩造於112年2月3日訂立生效之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約定：「『重大傷病』：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不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而屬『重大傷病範圍』項目之一者。但屬附件所載之重大傷病項目中第一項『需積極或長期治療之癌症』，則為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不含）以後或自復效日起診斷確定者。」第5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初次診斷確定罹患第二條所約定之『重大傷病』、『特定重大傷病』或『特定重大疾病』時，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保險金。」（見本院卷㈠第24至25頁）；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後或復效日或續保日起，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本公司依本附約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但被保險人於本附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日（含）內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者，本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附約之效力即行終止。」（見本院卷㈠第31頁）。是依上開規定及約定，可知被告就原告於重大傷病附約及癌症附約等待期間屆滿即112年5月3日以前已存在之需積極或長期治療癌症，因承保危險業已發生，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至於原告是否知悉疾病之存在則非所問，縱原告於112年5月4日以後始經醫師診斷確定罹患此癌症，亦同。　　　

　㈡經查：

　⒈原告主張其於112年5月29日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系爭疾病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認屬實。惟依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3年評字第63號評議書之判斷理由載明：「㈣就前揭爭點，經檢附卷內病歷資料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⒈依據一般乳癌病程，大約是數個月內從臨床上沒有明顯發現進展到可…摸到腫塊，通常腫塊大小約2-3公分，因此照常理推斷，2月時乳癌應該已經存在。」（見本院卷㈠第151頁）。且經本院囑託成大醫院鑑定，其病情鑑定報告書載明：「五、…根據醫學實證與數學模型推估，乳癌腫瘤從初始細胞變異開始發展，直到成長至約5×6公分（T3級，體積大於5公分），可能需要5～15年不等，具體時間取決於腫瘤的生物特性與個體差異。…因此，根據醫學實證只能確定，5×6公分的腫瘤已存在一段時間，…。六、…根據臺北榮總所記載之『ill-defined hard mass』、『nipple deviation』、『LN（＋）』等乳癌病徵，為醫師理學檢查之紀錄描述。此三個名詞通常代表乳癌之臨床表現已較嚴重，可能已是第三期或第四期之乳癌。…七、…乳癌腫瘤從開始發生到成長至5×6公分，約需6到18年。因此本案病患之乳房腫瘤，較不可能為112年5月4日後始發生之疾病。就醫學實證與臨床經驗，並未有如此情況。」此有成大醫院114年10月1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719號函附病情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32至37頁），而上開鑑定報告書係由專業醫師針對本院檢附原告就診臺北榮總完整病歷資料，並參考相關文獻所為分析判斷，自具有專業性、公正性、準確性，亦核與上開評議書所載判斷理由相同，堪以採信。足認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以前即已存在，縱原告係於112年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確診罹患系爭疾病，然系爭疾病既在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已發生，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第5條第1項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不在被告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⒉至於原告雖主張其已符合等待期屆滿後，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罹患癌症之要件，被告自應依約給付保險金云云。然「已在疾病中」與「確診」係屬兩事，依保險法第127條規定、重大傷病附約第2條第3款及第5條第1款及癌症附約第5條約定，原告所確診之系爭疾病，須非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已存在之疾病，始在上開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此即等待期間約款用意，以避免保險人承保危險已發生之保單，故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非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100萬元、12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兩造訂立之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4項約定：「本公司依約定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後，本附約效力即行終止。」（見本院卷㈠第27頁）。

　㈡查原告雖主張重大傷病附約已於112年11月5日終止，被告應返還終止後收取之保險費29,330元云云。然查原告所罹患之系爭疾病不在重大傷病附約承保之保險範圍，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自無上開約定之適用，故重大傷病附約即未終止，被告收取原告保險費，具有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9,33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論述如下：

　㈠按兩造訂立之癌症附約第18條第1項約定：「本附約保險期間為一年，保險期間屆滿時，要保人得交付續保保險費，以逐年使本附約繼續有效，本公司不得拒絕續保。」同條第3項約定：「主契約被保險人、配偶得分別續保至保險年齡達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見本院卷㈠第32頁）。

　㈡查原告雖係於112年5月29日始經臺北榮總醫師診斷罹患系爭疾病，然系爭疾病於112年5月3日等待期間屆滿以前即已存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故被告依癌症附約第5條但書約定，於112年9月20日退還原告已繳納癌症附約之保險費3,870元，終止癌症附約之效力，自屬有據。原告依癌症附約第18條約定，請求確認癌症附約之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重大傷病附約第12條第1項、第4項、癌症附約第8條、第10條、第13條、第18條約定、保險法第125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112年11月5日起、其中12萬元自112年12月1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9,330元，及其中14,150元自113年2月16日起、其中15,180元自114年2月9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確認原告於112年2月3日向被告投保之癌症附約契約關係及續保權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附此敘明。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柒、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